
西昌学院理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

实施细则

为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管理理念，尊重学

生个性发展，为学生成长创造良好条件，确保学生转专业工

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

部令第 41 号）《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

办法》（西学院教〔2025〕26 号），结合我院实际，制定

理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西昌学院学籍的普通全日

制本科学生。

第二条 在教学资源许可和教育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

下，尊重学生意愿，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合理的专业选择需求。

第三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坚持学生自愿、学生和二级学院双向选择的原则；坚持择优

录取、集体决策的原则。各专业的转专业计划、基本准入条

件、考核程序、录取结果等在院内公示，接受广大师生监督。

第二章 组织领导

第四条 学生转专业工作实行院系两级管理体制。理学

院转专业工作接受学院纪委监督。



第五条 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生转专

业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任组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科，成员单位包括学院副院长、副

书记、学院办公室负责人、教务科负责人、各教研室负责人。

第六条 学院设立本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负

责指导和监督本学院转专业工作，并制定学院转专业实施细

则（含考核内容、考核方式、考核标准、成绩构成、考核程

序、录取规则、申诉途径等内容）；负责对申请学生的思想

素质、学习成绩、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发展潜力进行综合

考核。工作小组人员构成由学院研究确定，人员名单及学院

转专业实施细则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符合《西昌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

施办法》西学院教〔2025〕26 号文件中规定的申请条件，高

考选考科目符合我院各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且无学校规定

的不得申请转专业的情形。

第四章 接收计划

第八条 各专业接收转入学生人数严格按照学校规定

执行，原则上控制在该专业同年级新生入学人数的 20%以内。

结合我院各专业实际教学资源及专业课程性质情况，各专业

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第四学期累计总计接收具体名额如下：

第一学期接受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该专业新生入学人数的



5%的、第二学期接受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该专业新生入学人

数的 10%的、第四学期接受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该专业前年

新生入学人数的 5%的。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第四学期累计

转入人数达到各专业总计接收名额时，学院不再接收转入申

请。

第五章 考核实施细则

（一）考核方式：拟转入理学院各专业学生分别在第二

学期、第三学期、第五学期开学前参加由理学院组织的考核

（具体考核时间单独面向拟转入学生通知），学院对各专业

考核成绩合格（≧60 分）的拟转入学生按照考核成绩从高到

低录取。

（二）各专业考试科目和考核方式

1.数学与应用数学：高等数学 BI，笔试 100%。

2.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笔试 70%+面试 30%。

3.材料科学与工程：面试 100%。

4.冶金工程：面试 100%。

5.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面试 100%。

6.物理学：高等数学 BI、高中物理各占 50%，笔试。

参考教材以专业使用教材为准，面试按照结构化面试评

分，笔试、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第九条 考核程序。转专业工作小组对提交申请转入理

学院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学生统一安排笔试和

面试。

第十条 录取规则。对拟转入学生,数学与应用数学和

物理学专业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拟录取名单；化

学专业按照笔试 70%和面试 30%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

定拟录取名单；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新能源材料与

器件三个专业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拟录取名

单。若出现考生成绩相同且影响录取名额分配的情况，将参

考考生原专业已完成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进行排序，拟录取

名单将在学院网站公示 3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申诉途径。考生对资格审核结果、考试过程

或拟录取名单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学院转

专业工作小组提出申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工作小组在

收到申诉后，将在 3 个工作日内组织核查，并将核查结果以

书面形式反馈给申诉人。

第六章 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学校《西昌学院

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西学院教〔2025〕26

号文件执行。本办法自 2025 级学生开始执行，2023 级、2024

级拟转入理学院学生仍按《西昌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西学院教〔2023〕12 号）及《西昌学院理学院转专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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